
本报记者 王志浩 摄
通讯员 郑佩佩 陈志法

端午节期间，浙江省直机关
爱心妈妈义工团来到武警杭州
市支队十七中队，与官兵们一起
包粽子、话传统、过佳节。活动
现场欢声笑语，其乐融融，官兵
们感受到了中队“家”的温暖，更
加坚定了聚焦改革强军、争做新
“四有”军人的信心与决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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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击污染环境犯罪
不手软

通讯员 纪承伟

本报讯 近日，乐清法院开庭审理了林某
污染环境罪一案，当庭以污染环境罪判处林某
有期徒刑9个月，罚金9000元。当天，乐清法院
还通报了该院近两年来审理的污染环境罪案
件情况。

自2013年10月受理第一起污染环境罪案
件至2015年底，乐清法院共审结污染环境罪案
件121件285人，刑罚以实刑为主，缓刑适用率
仅为 6.45%。当地污染环境罪涉及多个行业，
其中电镀污染首当其冲，发生在电镀行业的达
67件，占总数的55.4%。重金属超标污染严重，
其中涉锌、铜超标占多数，超标比例从超过排
放标准三倍以上至几千倍不等。

乐清法院出台污染环境罪量刑细则，按照
被告人在共同犯罪中的作用，区分主要获利
者、管理者、打工者，再按照参与犯罪的时间、
排放有毒有害物质等污染物的超标比例等因
素细分为六档进行量刑，统一了污染环境罪
的裁判尺度，实现量刑规范化。与环保、公
安、检察等部门举行联席会议，对污染环境案
件开展经常性交流活动。在加强刑事打击的
同时，乐清法院也注重环境侵权纠纷案件、环
保非诉案件的审理，并率先推行环保非诉执
行案件实行“裁执分离”工作机制。此外，乐清
法院对因污染行为有过行政处罚、刑事处罚等
情节的涉案人员，在判处刑罚的同时，对其处
以三年至五年的从业禁止令，禁止其自刑罚执
行完毕之日或者假释之日起从事与排污工作
相关的职业。

雨夜查获
涉烟违法运输案

通讯员 徐华

本报讯 近日，根据可靠情报，嘉善县烟草
专卖局在嘉兴市烟草专卖局的协助下，会同高
速交警，冒雨在沪杭高速公路大云收费站，成功
破获一起涉烟违法运输案件，查获25个品牌共
计1983条卷烟，案值33万余元。目前，该案正
在进一步调查中。

“两学一做”
激发新作为

本报记者 徐晓 通讯员 李蕾蕾 俞浙峰

本报讯 6月6日晚，绍兴市委政法委机关
利用周一集中学习时间，专题开展第一次“两学
一做”专题研讨交流活动，组织部分党员围绕主
题进行交流发言。

经过交流发言，大家一致认为，“两学一做”
应重点突出“学”“做”“改”“干”。”突出“学”字，
是学习教育的前提和基础，学好党章党规、学好
习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是学习教育的根
本任务。突出“做”字，是学习教育的重点和
关键，必须按照“四讲四有”新要求，真正用实
际行动体现信仰信念的力量，自觉讲政治、有
信念，自觉讲规矩、有纪律，自觉讲道德、有品
行。突出“改”字，是学习教育的成效和检验，
把问题意识贯穿于学习教育全过程，深入查
摆突出问题，针对问题整改提高，并建立健全
长效机制。突出“干”字，是学习教育的核心和
目的，要一切用行动来说话，实干立身，担当有
为，增强“会干”的本领，锤炼“实干”的作风，增
强“苦干”的韧劲。

通讯员 陈伟君 王先富

本报讯 6月7日，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台州中院）
举行了全市法院力争用两年时间基本解决执行难动员部署会暨破
解执行难一号行动启动仪式，对全市法院力争用两年时间基本解
决执行难问题进行全面动员部署，并启动破解执行难一号行动，即
强制腾房专项活动。即日起，台州全市法院向执行难发起“总攻”
的号角已经吹响。

5月20日，省高院院长陈国猛在台州调研工作时指出，希望台
州法院争取用两年的时间率先破解执行难。台州中院党组学习陈
院长指示精神时，从台州执行工作实际出发，认为台州法院有能
力、也有必要在破解执行难的战斗中冲在前列，创出一套具有台州
特色的执行模式，率先攻克执行困局。

“从我集中走访九个县市区代表的情况来看，代表普遍表示，

法院的天平端得越来越平，但对执行难问题，特别是转移隐匿财
产、故意逃废债等现象，反映尤为强烈。总之，我们已没有任何退
路，唯有拿出壮士断腕的勇气、破釜沉舟的决心、破除万难的毅力，
下死决心才能打赢这场输不起的硬仗。”台州中院院长王中毅在部
署会上说。同时，他提出战役要一场一场地打、完善战役组织实施
等重要方法，要加强组织领导、配备执行力量、加大宣传力度等保
障措施。

今年以来，台州两级法院紧紧围绕中院党组提出的“依法突出强
制性，全力推进信息化、规范化、一体化”的总体要求，推出了破解执
行难十大举措。在依法突出执行工作强制性方面，制定了包括加大
惩戒力度、破解典型问题、突破重点案件、规制特殊主体等四项措施。

针对当前拒不腾房行为多发这一严重阻碍法院执行工作顺利
开展的突出问题，台州中院决定在全市法院进行重点攻坚、重点突
破，用两个月的时间综合运用现场曝光、失信限高、罚款拘留、移送
刑事打击等手段，形成高压态势，加大对拒不腾房行为的打击力度。

本报记者 高敏 通讯员 罗成庆

“手绘锦旗，当事人有时也蛮可爱的。”前几天，宁波镇海区法
院立案庭副庭长张凯月在微信朋友圈“晒”了一张图。那是当事人
冯大爷送给张凯月的——一面手绘的锦旗，上书“先进法院、为老
维权”。

给法官送锦旗的事并不少见，但送上这么可爱的手绘锦旗，记
者倒是头一次听说。张凯月和这位冯大爷之间到底有着怎样的故
事呢？

冯大爷今年89岁，祖籍镇海，幼年移居上海，因对多年前祖屋
拆迁补偿不满，打算向镇海法院起诉。但老大爷年事已高，腿脚不
便，不能亲自来法院立案，又觉得请律师费用太高，身边也没有亲
属能帮忙，于是他决定自己写诉状寄给法院。

2015年，冯大爷写信到镇海法院咨询立案事宜，张凯月便回信
告知他立案所需材料要求。几个月后，冯大爷又寄来了起诉状和
证据复印件。让张凯月哭笑不得的是，这份起诉状虽然长达五六
页，但几乎通篇都在陈述起诉理由，罗列各种规定和法律条款，对
于到底有什么诉讼请求却没有提及。考虑到老人家年纪大了，电
话通知怕他听不仔细，张凯月再次回信给冯大爷，告知他起诉状存
在的问题，请他尽快改正。

几个月后，冯大爷再次寄来了起诉状，可之前说的问题还是存
在，依然没有明确诉讼请求。张凯月只好再次回信告知，同时建议
他向当地法律援助机构进行咨询以获得帮助。之后，双方又几次
书信往来，可冯大爷始终没把诉状写清楚。

今年5月，张凯月又收到了诉状，还是冯大爷手写的，文字中
还夹杂着一些繁体字。张凯月看了很着急，她思前想后，干脆将立
案大厅里供当事人参考的起诉状样稿复印了一份，并打印了两份

空白的诉状样式，一并寄给了冯大爷，希望对他有所帮助。
信寄出后，张凯月打电话叮嘱冯大爷，有不懂之处可以电话咨

询，也可以到当地的法律援助中心请求帮助。
收到样稿后的冯大爷很感动，尽管案子还没立起来，但他还

是想先给张凯月送一面锦旗表示感谢。张凯月再三告诉冯大
爷，千万不要破费制作锦旗。于是，冯大爷就寄来了这面手绘锦
旗：“尊敬的张凯月法官，今附上锦旗草稿，征求意见，修改后寄
回，以便定制。这是对贵院的感恩，您所寄的起诉状样稿已收
到，十分感谢。”

“老百姓打官司不容易，很多时候我们只是在做好自己的本职
工作，但在他们看来却是莫大的帮助。这也提醒我们每位法官，要
做好分内之事。”张凯月说。

这场硬仗只能赢不能输
台州法院向破解执行难发起“总攻”

几番书信往来 法官指点立案事宜

89岁上海大爷手绘“锦旗”送浙江法官


